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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标准
相对违
法程度

违法情节 对应处罚标准
处罚
机关

备注

一般

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的，未
在取得营业执照后30日内，按属地
管理原则，向登记注册地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的同级商务主管部门或者
其授权机构备案。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仍未改
正，超过规定期限1（含）日以上10
日（含）以下的。

处500元以上1500元（含）
以下罚款，并向社会公告。

严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
正，超过规定期限10日（不含）以
上的。

处1500元（不含）以上2000
元(含）以下罚款，并向社
会公告。

一般

备案事项发生变更时，再生资源回
收经营者未在变更之日起30日内
（属于工商登记事项的自工商登记
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商务主管部
门办理变更手续。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较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仍未改
正，超过规定期限1（含）日以上
10日（含）以下的。

处500元以上1500元（含）
以下罚款，并向社会公告。

严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
正，超过规定期限10日（不含）以
上的。

处1500元（不含）以上2000
元(含）以下罚款，并向社
会公告。

县级以上
商务主管
部门

2

备案事项发生变更
时，再生资源回收
经营者未在变更之
日起30日内（属于
工商登记事项的自
工商登记变更之日
起30日内）向商务
主管部门办理变更
手续的。

《再生资源回收管
理办法》第四章第
二十一条：由商务
主管部门予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拒不改正
的，可视情节严
重，对再生资源回
收经营者处500元以
上2000元以下罚
款，并可向社会公
告。

予以警告，责
令其限期改正
。逾期拒不改
正的，可视情
节严重，对再
生资源回收经
营者处500元以
上2000元以下
罚款，并可向
社会公告。

商务厅行政裁量权基准（试行）

 县级以
上商务主
管部门

1

从事再生资源回收
经营活动的，未在
取得营业执照后30
日内，按属地管理
原则，向登记注册
地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的同级商务主管
部门或者其授权机
构备案。

《再生资源回收管
理办法》第四章第
二十一条：由商务
主管部门予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拒不改正
的，可视情节严
重，对再生资源回
收经营者处500元以
上2000元以下罚
款，并可向社会公
告。

予以警告，责
令其限期改正
。逾期拒不改
正的，可视情
节严重，对再
生资源回收经
营者处500元以
上2000元以下
罚款，并可向
社会公告。

1



一般

不具备特许人从事特许
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少2
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
间超过1年的条件，开展
特许经营活动，被特许
经营的店铺数在5个
（含）以下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处10万元
以上20万元（不
含）以下的罚款。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较重

不具备特许人从事特许
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少2
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
间超过1年的条件，开展
特许经营活动，被特许
经营的店铺数在5个（不
含）以上10个（含）以
下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处20万元
（含）以上30万元
（不含）以下的罚
款。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严重

不具备特许人从事特许
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少2
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
间超过1年的条件，开展
特许经营活动，被特许
经营的店铺数在10个
（不含）以上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处30万元
（含）以上50万元
以下的罚款。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相对违
法程度

违法情节 对应处罚标准
处罚
机关

3

特许人不具备拥有
至少2个直营店，并
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
的条件，而从事特
许经营活动。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特许人不具备
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
条件，从事特许经营活动
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
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予以公告。

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
处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予以
公告。

备注

特许人从
事跨地区
的特许经
营活动，
违法行为
的处罚，
由省级人
民政府商
务主管部
门实施。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标准

1



一般

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
个人作为特许人，从事
特许经营活动，被特许
经营的店铺数在5个
（含）以下的。

责令停止非法经营
活动，没收违法所
得，处10万元以上
20万元（不含）以
下的罚款。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较重

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
个人作为特许人，从事
特许经营活动，被特许
经营的店铺数在5个（不
含）以上10个（含）以
下的。

责令停止非法经营
活动，没收违法所
得，处20万（含）
元以上30万元（不
含）以下的罚款。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严重

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
个人作为特许人，从事
特许经营活动，被特许
经营的店铺数在10个
（不含）以上的。

责令停止非法经营
活动，没收违法所
得，处30万元
（含）以上50万元
以下的罚款。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4

企业以外的其他单
位和个人作为特许
人从事特许经营活
动的。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第二款 企业以
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作为特
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
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
法 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非法
经营活动，没
收违法所得，
并处10万元以
上50万元以下
的罚款。

特许人从
事跨地区
的特许经
营活动，
违法行为
的处罚，
由省级人
民政府商
务主管部
门实施。

2



一般

特许人自首次订立特许
经营合同之日起15日
内，未依照《商业特许
经营管理条例》和《商
业特许经营备案管理办
法》的规定向商务主管
部门备案的。

责令限期备案，处1
万元以上5万元
（含）以下的罚款
。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较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期
限内仍不备案，超过规
定期限1日以上10日
（含）以下的。

责令限期备案，处5
万元（不含）以上8
（含）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予以公告
。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严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期
限内拒不备案，超过规
定期限10日（不含）以
上的。

责令限期备案，处8
万元（不含）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并予以公告。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5

特许人自首次订立
特许经营合同之日
起15日内，未依照
《商业特许经营管
理条例》和《商业
特许经营备案管理
办法》的规定向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备
案的。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特许人未依照
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向商务
主管部门备案的，由商务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备案，处1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仍不备案的，处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予以公告。

《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管理办
法》第十六条 特许人未按
照《条例》和本办法规定办
理备案的，由设区的市级以
上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备
案，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仍不备案
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责令限期备
案，处1万元以
上5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仍
不备案的，处5
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
款，并予以公
告。

特许人从
事跨地区
的特许经
营活动，
违法行为
的处罚，
由省级人
民政府商
务主管部
门实施。

3



一般

特许人要求被特许人在
订立特许经营合同前支
付费用的，未以书面形
式向被特许人说明该部
分费用的用途以及退还
的条件、方式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
万（含）元以下罚
款。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较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期
限内，特许人仍未改
正，超过规定期限1日以
上10日（含）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
（不含）万元以上3
（含）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予以公告
。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严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期
限内拒不改正，超过规
定期限10日（不含）以
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
万（不含）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予以公告。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一般

特许人未在每年3月31日
前将其上一年度订立、
撤销、终止、续签的特
许经营合同情况向备案
机关报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
万（含）元以下罚
款。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较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期
限内，特许人仍未改
正，超过规定期限1日以
上10日（含）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
（不含）万元以上3
（含）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予以公告
。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严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期
限内特许人拒不改正，
超过规定期限10日（不
含）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
万（不含）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予以公告。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7

特许人未在每年3月
31日前将其上一年
度订立、撤销、终
止、续签的特许经
营合同情况向备案
机关报告的。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特许人违反本
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商
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 特许人违反
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由设
区的市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予以公告。

责令改正，可
以处1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1万
元以上5万元以
下的罚款，并
予以公告。

特许人从
事跨地区
的特许经
营活动，
违法行为
的处罚，
由省级人
民政府商
务主管部
门实施。

特许人从
事跨地区
的特许经
营活动，
违法行为
的处罚，
由省级人
民政府商
务主管部
门实施。

6

特许人要求被特许
人在订立特许经营
合同前支付费用，
未以书面形式向被
特许人说明该部分
费用的用途以及退
还的条件、方式的
。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特许人违反本
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商
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责令改正，可
以处1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1万
元以上5万元以
下的罚款，并
予以公告。

4



一般

特许人未在订立特许
经营合同之日前至少30
日，以书面形式向被特
许人提供本条例第二十
二条规定的信息，并提
供特许经营合同文本的
。

责令限期改正，处1
万元以上5万元
（含）以下的罚款
。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较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
期限内，特许人仍未改
正，超过规定期限1日以
上10日（含）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
万元（不含）以上8
（含）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予以公告
。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严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
期限内特许人拒不改
正，超过规定期限10日
（不含）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8
万元（不含）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并予以公告。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8

特许人未在订立特
许经营合同之日前
至少30日，以书面
形式向被特许人提
供本条例第二十二
条规定的信息，并
提供特许经营合同
文本的。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二十八条 特许人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 被
特许人向商务主管部门举报
并经查实的，由商务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责令改正，处1
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5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予以公
告。

特许人从
事跨地区
的特许经
营活动，
违法行为
的处罚，
由省级人
民政府商
务主管部
门实施。

5



一般

违反《商业特许经营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或违
反特许人向被特许人提
供的信息应当真实、准
确、完整的规定，隐瞒
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
假信息；提供的信息发
生重大变更的，未及时
通知被特许人的。

责令限期改正。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较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
期限内，特许人仍未改
正，超过期限1日以上15
日（含）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
万元以上5万元
（含）以下的罚款
。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严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
期限内特许人拒不改
正，超过期限15日（不
含）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
万元以上10万元
（不含）以下的罚
款，并予以公告。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
府商务主
管部门

特许人从
事跨地区
的特许经
营活动，
违法行为
的处罚，
由省级人
民政府商
务主管部
门实施。

9

违反《商业特许经
营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或违反特许人
向被特许人提供的
信息应当真实、准
确、完整的规定，
隐瞒有关信息，或
者提供虚假信息；
提供的信息发生重
大变更的，未及时
通知被特许人的。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二十八条
特许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
条规定，被特许人向商务主
管部门举报并经查实的，由
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
予以公告。
《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第十条 特许人违
反本办法规定的，被特许人
有权向商务主管部门举报，
经查实的，由商务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责令改正，处1
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5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予以公
告。

6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标准
相对违
法  程

度
违法情节 对应处罚标准 处罚机关 备注

一般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
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成品油
经营批准证书，未开展经营
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含）以下罚款
。

较重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
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成品油
经营批准证书，任何一方出
售成品油2吨（含）以下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不含）以上2万
元（含）以下罚
款。

严重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
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成品油
经营批准证书，任何一方出
售成品油2吨（不含）以上的
。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2万元
（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一般

成品油专项用户违反规定，
擅自将专项用油对系统外销
售，销售数量在1吨（含）以
下。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

较重

成品油专项用户违反规定，
擅自将专项用油对系统外销
售，销售数量在1吨（不含）
以上3吨（含）以下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不含）以上2万
元（含）以下罚
款。

严重

成品油专项用户违反规定，
擅自将专项用油对系统外销
售，销售数量在3吨（不含）
以上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2万元
（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成品油专项用户违反规
定，擅自将专项用油对
系统外销售的。

11
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

10

涂改、倒卖、出租、出
借或以其它形式非法转
让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
的。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 成品油
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法律、法规有具
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法律、法规未做规定
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视情节依法给予警告、
责令停业整顿、处违法
所得3倍以下或30000元
以下罚款处罚。

视情节依法给
予警告、责令
停业整顿、处
违法所得3倍以
下或30000元以
下罚款处罚。

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

视情节依法给
予警告、责令
停业整顿、处
违法所得3倍以
下或30000元以
下罚款处罚。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 成品油
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法律、法规有具
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法律、法规未做规定
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视情节依法给予警告、
责令停业整顿、处违法
所得3倍以下或30000元
以下罚款处罚。

1



一般

违反《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规
定的条件和程序，未经许可擅自
新建、迁建和扩建加油站或油
库，未开展经营的。

警告、责令停业整
顿，处1万元（含）
以下罚款。

较重

违反《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规
定的条件和程序，未经许可擅自
新建、迁建和扩建加油站或油
库，经营成品油在3吨（含）以
下的。

警告、责令停业整
顿，处1万元（不
含）以上2万元
（含）以下罚款。

严重

违反《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规
定的条件和程序，未经许可擅自
新建、迁建和扩建加油站或油
库，经营成品油在3吨（不含）
以上的。

警告、责令停业整
顿，处2万元（不
含）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

一般

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或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
手段销售成品油或销售国家明令
淘汰并禁止销售的成品油，销售
数量在1吨（含）以下。

警告、责令停业整
顿，处1万元（含）
以下罚款。

较重

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或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
手段销售成品油或销售国家明令
淘汰并禁止销售的成品油，销售
数量在1吨（不含）以上3吨
（含）以下的。

警告、责令停业整
顿，处1万元（不
含）以上2万元
（含）以下罚款。

严重

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或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
手段销售成品油或销售国家明令
淘汰并禁止销售的成品油，销售
数量在3吨（不含）以上的。

警告、责令停业整
顿，处2万元（不
含）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

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商务主管部
门。

13

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
次充好或以不合格产品冒
充合格产品等手段销售成
品油或销售国家明令淘汰
并禁止销售的成品油的。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 成品油经营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法律、法规有具体规定
的，从其规定；如法律、
法规未做规定的，由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
主管部门视情节依法给予
警告、责令停业整顿、处
违法所得3倍以下或30000
元以下罚款处罚。

视情节依法给予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违法所
得3倍以下或
30000元以下罚款
处罚。

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商务主管部
门。

12

违反《成品油市场管理办
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未经许可擅自新建、迁建
和扩建加油站或油库的。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 成品油经营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法律、法规有具体规定
的，从其规定；如法律、
法规未做规定的，由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
主管部门视情节依法给予
警告、责令停业整顿、处
违法所得3倍以下或30000
元以下罚款处罚。

视情节依法给予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违法所
得3倍以下或
30000元以下罚款
处罚。

2



一般
销售走私成品油，销售数量
在1吨（含）以下。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含）以下罚款
。

较重
销售走私成品油，销售数量
在1吨（不含）以上3吨
（含）以下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不含）以上2万
元（含）以下罚
款。

严重
销售走私成品油，销售数量
在3吨（不含）以上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2万元
（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一般
擅自改动加油机或利用其他
手段克扣油量，销售数量在1
吨（含）以下。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含）以下罚款
。

较重

擅自改动加油机或利用其他
手段克扣油量，销售数量在1
吨（不含）以上3吨（含）以
下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不含）以上2万
元（含）以下罚
款。

严重
擅自改动加油机或利用其他
手段克扣油量，销售数量在3
吨（不含）以上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2万元
（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15
擅自改动加油机或利用
其他手段克扣油量的.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 成品油
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法律、法规有具
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法律、法规未做规定
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视情节依法给予警告、
责令停业整顿、处违法
所得3倍以下或30000元
以下罚款处罚。

视情节依法给
予警告、责令
停业整顿、处
违法所得3倍以
下或30000元以
下罚款处罚。

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

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

14 销售走私成品油的。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 成品油
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法律、法规有具
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法律、法规未做规定
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视情节依法给予警告、
责令停业整顿、处违法
所得3倍以下或30000元
以下罚款处罚。

视情节依法给
予警告、责令
停业整顿、处
违法所得3倍以
下或30000元以
下罚款处罚。

3



一般

成品油批发企业向不具备成
品油经营资格的企业销售用
于经营用途成品油，销售数
量在10吨（含）以下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含）以下罚款
。

较重

成品油批发企业向不具备成
品油经营资格的企业销售用
于经营用途成品油，销售数
量在10吨（不含）以上30吨
（含）以下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不含）以上2万
元（含）以下罚
款。

严重

成品油批发企业向不具备成
品油经营资格的企业销售用
于经营用途成品油，销售销
售数量在30吨（不含）以上
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2万元
（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一般

成品油零售企业从不具有成
品油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成
品油，采购数量在10吨
（含）以下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含）以下罚款
。

较重

成品油零售企业从不具有成
品油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成
品油，采购数量在10吨（不
含）以上30吨（含）以下的
。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不含）以上2万
元（含）以下罚
款。

严重

成品油零售企业从不具有成
品油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成
品油，采购数量在30吨（不
含）以上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2万元
（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17
成品油零售企业从不具
有成品油经营资格的企
业购进成品油的。

16

成品油批发企业向不具
备成品油经营资格的企
业销售用于经营用途成
品油的。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 成品油
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法律、法规有具
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法律、法规未做规定
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视情节依法给予警告、
责令停业整顿、处违法
所得3倍以下或30000元
以下罚款处罚。

视情节依法给
予警告、责令
停业整顿、处
违法所得3倍以
下或30000元以
下罚款处罚。

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 成品油
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法律、法规有具
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法律、法规未做规定
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视情节依法给予警告、
责令停业整顿、处违法
所得3倍以下或30000元
以下罚款处罚。

视情节依法给
予警告、责令
停业整顿、处
违法所得3倍以
下或30000元以
下罚款处罚。

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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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超越经营范围进行经营活
动，经营额在1万元（含）以
下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含）以下罚款
。

较重
超越经营范围进行经营活
动，经营额在1万元（不含）
以上3万元（含）以下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
（不含）以上2万
元（含）以下罚
款。

严重
超越经营范围进行经营活
动，经营额在3万元（不含）
以上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2万元
（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反有关技术规范要求，或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
他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
得，或未造成损失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万元以
上1.5万元（含）
以下罚款。

较重

违反有关技术规范要求，或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
他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
或造成损失的。

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处1.5万元
（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 成品油
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法律、法规有具
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法律、法规未做规定
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视情节依法给予警告、
责令停业整顿、处违法
所得3倍以下或30000元
以下罚款处罚。

视情节依法给
予警告、责令
停业整顿、处
违法所得3倍以
下或30000元以
下罚款处罚。

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

18
超越经营范围进行经营
活动的。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 成品油
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法律、法规有具
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法律、法规未做规定
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视情节依法给予警告、
责令停业整顿、处违法
所得3倍以下或30000元
以下罚款处罚。

视情节依法给
予警告、责令
停业整顿、处
违法所得3倍以
下或30000元以
下罚款处罚。

19

违反有关技术规范要
求，或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的。

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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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过渡期后加油站和其他单位
以及个人继续购入、销售、
自用不含乙醇或乙醇含量在
10%以下的车用油料的。

责令立即改正。

较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
仍未改正，超过规定期限1
（含）日以上10日（含）以
下的。

处2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
拒不改正，超过规定期限10
日（不含）以上的。

处3万元罚款。责
令整顿，直到其
履行相应的义务
。

一般
加油站拒绝对原有设备进行
改造，以及改造不彻底造成
车用乙醇汽油质量下降的。

责令立即改正。

严重

加油站拒绝对原有设备进行
改造，以及改造不彻底造成
车用乙醇汽油质量下降，拒
不改正的。

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罚款，
并禁止其销售车
用乙醇汽油。

21

加油站拒绝对原有设备
进行改造，以及改造不
彻底造成车用乙醇汽油
质量下降的。

《吉林省销售和使用车
用乙醇汽油暂行规定》
第二十二条 加油站拒
绝对原有设备进行改
造，以及改造不彻底造
成车用乙醇汽油质量下
降的，由公安部门配合
经贸工作主管部门责令
立即改正。拒不改正
的，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罚款，并禁止
其销售车用乙醇汽油。

由公安部门配
合经贸工作主
管部门责令立
即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
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罚
款，并禁止其
销售车用乙醇
汽油。

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

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

《吉林省销售和使用车
用乙醇汽油暂行规定》
第二十条过渡期后加油
站和其他单位以及个人
继续购入、销售、自用
不含乙醇或乙醇含量在
10%以下的车用油料，
由公安部门配合经贸工
作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2
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整顿，直到其履行相应
的义务。

由公安部门配
合经贸工作主
管部门责令立
即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2万
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
整顿，直到其
履行相应的义
务。

20

过渡期后加油站和其他
单位以及个人继续购入
、销售、自用不含乙醇
或乙醇含量在10%以下
的车用油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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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标准
相对违
法程度

违法情节 对应处罚标准 处罚机关 备注

轻微
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
款低于10万元（含）的。

责令改正，处5000以
上，1万元以下（含）
元罚款。

一般
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
款高于10万元（不含）低于50万
元的（含）。

责令改正，处1万元
（不含）以上，2万元
（含）以下罚款。

较重
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
款高于50万元（不含）低于100
万元（含）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
（不含）以上，2.5万
元（含）以下罚款。

严重
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
款高于100万元（不含）以上的
。

责令改正，处2.5万元
（不含）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轻微
与其他典当行拆借或者变相拆借
资金低于10万元（含）的。

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
上1万元（含）以下罚
款。

一般
与其他典当行拆借或者变相拆借
资金高于10万元（不含）低于50
万元（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
（不含）以上2万元
（含）以下罚款。

较重
与其他典当行拆借或者变相拆借
资金高于50万元（不含）低于
100万元（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
（不含）以上，2.5万
元（含）以下罚款。

严重
与其他典当行拆借或者变相拆借
资金高于100万元（不含）以上
的。

责令改正，并处2.5万
元（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23

与其他典当行拆
借或者变相拆借
资金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条：典当行违
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由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

22

从商业银行以外
的单位和个人借
款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条：典当行违
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
（一）项规定的，由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

1



轻微
超过规定限额从商业银行贷款
低于10万元（含）的。

责令改正，处5000以
上，1万元以下（含）
元罚款。

一般
超过规定限额从商业银行贷款
高于10万元（不含）低于50万元
（含）的。

责令改正，处1万元
（不含）以上，2万元
（含）以下罚款。

较重
超过规定限额从商业银行贷款
高于50万元（不含）低于100万
元（含）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
（不含）以上，2.5万
元（含）以下罚款。

严重
超过规定限额从商业银行贷款
高于100万元（不含）以上的。

责令改正，处2.5万元
（不含）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一般

典当行自初始营业起至第一次向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及所在地商务
主管部门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的时期内从商业银行贷款，贷款
余额超过其注册资本30%（含）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1万元（含）以
下罚款。

较重

典当行自初始营业起至第一次向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及所在地商务
主管部门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的时期内从商业银行贷款，贷款
余额超过其注册资本30%（不
含）以上低于80%（含）以下的
。

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
（不含）以上2万元
（含）以下罚款。

严重

典当行自初始营业起至第一次向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及所在地商务
主管部门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的时期内从商业银行贷款，贷款
余额超过其注册资本80%（不
含）以上的。

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
（不含）以上3万元以
下罚款。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24

超过规定限额从
商业银行贷款的
。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条：典当行违
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
（三）项规定的，由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

典当行自初始营
业起至第一次向
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及所在地商务
主管部门报送年
度财务会计报告
的时期内从商业
银行贷款，贷款
余额超过其注册

资本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条：典当行违
反本办法项第四十四条
第（一）项的，由省级
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25

2



一般

典当行第一次向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及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报送财
务会计报告之后从商业银行贷
款，贷款余额超过上一年度向主
管部门报送的财务会计报告中的
所有者权益30%（含）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1万元（含）以
下罚款。

较重

典当行第一次向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及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报送财
务会计报告之后从商业银行贷
款，贷款余额超过上一年度向主
管部门报送的财务会计报告中的
所有者权益30%（不含）以上低
于80%（含）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
（不含）以上2万元
（含）以下罚款。

严重

典当行第一次向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及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报送财
务会计报告之后从商业银行贷
款，贷款余额超过上一年度向主
管部门报送的财务会计报告中的
所有者权益80%（不含）以上的
。

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
（不含）以上3万元以
下罚款。

26

典当行第一次向
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及所在地商务
主管部门报送财
务会计报告之后
从商业银行贷

款，贷款余额超
过上一年度向主
管部门报送的财
务会计报告中的
所有者权益。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条：典当行违
反本办法项第四十四条
第（一）项的，由省级
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3



一般
典当行从本市（地、州、盟）以
外的商业银行贷款，贷款额在50
万元（含）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1.5万元（含）以
下罚款。

严重
典当行从本市（地、州、盟）以
外的商业银行贷款，贷款额在50
万元（不含）以上的。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一般
典当行分支机构从商业银行贷
款，贷款额在50万元（含）以下
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1.5万元（含）以
下罚款。

严重
典当行分支机构从商业银行贷
款，贷款额在50万元（不含）以
上的。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27

28

典当行从本市
（地、州、盟）
以外的商业银行

贷款的。

典当行分支机构
从商业银行贷款

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条：典当行违
反本办法项第四十四条
第（一）项的，由省级
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条：典当行违
反本办法项第四十四条
第（一）项的，由省级
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4



一般
典当行对同一法人或者自然人的
典当余额超过注册资本的25％
（不含）低于30% （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2万元（含）以
下罚款。

严重
典当行对同一法人或者自然人的
典当余额超过注册资本的30％
（不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
（不含）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一般
典当行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余额超
过注册资本的50%（不含）低于
55% （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1.5万元（含）
以下罚款。

严重
典当行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余额超
过注册资本的55% （不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一般
房地产典当余额超过注册资本不
到10% （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1万元（含）以
下罚款

严重
房地产典当余额超过注册资本
10% （不含）以上的。

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
（不含）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31
房地产抵押典当
余额超过注册资
本。

五《典当管理办法》第
八章第六十条：典当行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
第（五）项规定的，由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30

典当行财产权利
质押典当余额超
过注册资本的
50%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条：典当行违
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第
（五）项规定的，由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

29

典当行对同一法
人或者自然人的
典当余额超过注
册资本的25％。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条：典当行违
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第
（二）项规定的，由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5



一般

注册资本不足1000万元的，房地
产抵押典单笔当金数额超过100
万元（不含）低于130万元
（含）。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1.5万元（含）以
下罚款。

严重
注册资本不足1000万元的，房地
产抵押典单笔当金数额超过130
万元（不含）。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一般
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的，房
地产抵押典单笔当金数额超过注
册资本的10%低于30%（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不含）以上，1.5万
元（含）罚款。

较重

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的，房
地产抵押典当单笔当金数额超过
注册资本的10%高于30%（不含）
的。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罚款。

一般

 典当当金利率，不按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银行机构6个月期法
定贷款利率及典当期限折算后执
行，利率差在5%以内（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不含）以上，1.5万
元（含）罚款。

严重

典当当金利率，不按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银行机构6个月期法定
贷款利率及典当期限折算后执
行，利率差超过5%(不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罚款。

34

 典当当金利
率，不按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银
行机构6个月期
法定贷款利率及
典当期限折算后
执行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一条： 典当
行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七
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

33

注册资本在1000
万元以上的，房
地产抵押典当单
笔当金数额超过
注册资本的10%
。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条：典当行违
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第
（五）项规定的，由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

32

注册资本不足
1000万元的，房
地产抵押典当单
笔当金数额超过
100万元。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条：典当行违
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第
（五）项规定的，由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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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动产质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超过
当金42‰，且幅度小于5%(含）
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1.5万元（含）
以下罚款。

严重
动产质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超过
当金42‰，且幅度大于5%(不
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罚款。

一般
房地产抵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超
过当金27‰，且幅度小于
5%(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不含）以上，1.5万
元（含）罚款。

严重
房地产抵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超
过当金27‰的幅度大于5%(不
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罚款。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一条： 典当
行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
条第三款规定的，由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35
动产质押典当的
月综合费率超过
当金的42‰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一条： 典当
行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七
条第一款或者第三十八
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

36

房地产抵押典当
的月综合费率超
过当金的27‰的
。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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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财产权利质押典当的月综合率超
过当金的24‰，且幅度小于
5%(含）的 。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不含）以上，1.5万
元（含）罚款。

严重
财产权利质押典当的月综合率超
过当金的24‰，且幅度大于
10%(不含）。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罚款。

38

典当行违反本办
法第四十五条规
定，隐瞒真实经
营情况，提供虚
假财务会计报告
及财务报表，或
者采用其他方式
逃避税收与监管
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二条：典当行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五条
规定，隐瞒真实经营情
况，提供虚假财务会计
报告及财务报表，或者
采用其他方式逃避税收
与监管的，由省级商务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
通报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

责令改正，并
通报相关部门
依法查处。

一般
隐瞒真实经营情况提供虚假财务
报告或采用其它方式逃避税收的
。

责令改正，并通报相关
部门依法查处。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37

财产权利质押典
当的月综合率超
过当金的24‰的
。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一条： 典当
行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七
条第一款或者第三十八
条第四款规定的，由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

 
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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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销售非绝当物品以及收购、寄售
旧物金额在10万元（含）以下的
。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2万元（含）以
下罚款。

严重
销售非绝当物品以及收购、寄售
旧物金额在10万元（不含）以上
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
（不含）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一般
典当行经营动产抵押业务，经营
额低于10万元（含）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不含）以上，1.5万
元（含）以下罚款

严重
典当行经营动产抵押业务，经营
额高于10万元（不含）以上的。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一般
典当行经营未经商务部批准的其
他业务，经营额低于10万元以下
（含）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1.5万元（含）
以下罚款。

严重
典当行经营未经商务部批准的其
他业务，经营额高于10万元（不
含）以上的。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所在地设区
的市（地）
级商务主管
部门

所在地设区
的市（地）
级商务主管
部门

所在地设区
的市（地）
级商务主管
部门

40
典当行经营动产
抵押业务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四条： 典当
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
条第（二）项的，由所
在地设区的市（地）级
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单处或者并处5000
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单
处或者并处
5000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41
典当行经营未经
商务部批准的其
他业务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四条： 典当
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
条第（五）项的，由所
在地设区的市（地）级
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单处或者并处5000
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

责令改正，单
处或者并处
5000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39
销售非绝当物品
以及收购、寄售
旧物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四条： 典当
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
条第（一）项的，由所
在地设区的市（地）级
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单处或者并处5000
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

责令改正，单
处或者并处或
者并处5000元
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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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典当企业对外投资，投资额低于
50万元的（含）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1.5万元（含）
以下罚款。

严重
典当企业对外投资，投资额超过
50万元的（不含）以上的。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一般

典当行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代办
典当业务,向其他组织、机构和
经营场所派驻业务人员从事典当
业务，未开展业务的。

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
以上，1.5万元（含）
以下罚款。

严重

典当行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代办
典当业务,向其他组织、机构和
经营场所派驻业务人员从事典当
业务，已开展业务的。

责令改正，并处1.5万
元（不含）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所在地设区
的市（地）
级商务主管
部门

所在地设区
的市（地）
级商务主管

部门

42
典当企业对外投
资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四条： 典当
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
条第（四）项的，由所
在地设区的市（地）级
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单处或者并处5000
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

责令改正，单
处或者并处
5000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43

典当行委托其他
单位和个人代办
典当业务,向其
他组织、机构和
经营场所派驻业
务人员从事典当

业务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四条： 典当
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
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

由所在地设区的市
（地）级商务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单处或者并
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改正，单
处或者并处

5000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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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典当行未获得相应批准或者同
意，收当国家统收、专营、专卖
物品，金额在10万元（含）以下
的。

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
（不含）以上，2000元
以下（含）罚款

严重

典当行未获得相应批准或者同
意，收当国家统收、专营、专卖
物品，金额在10万元（不含）万
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并处2000元
（不含）以上，5000元
以下罚款

一般

对国家限制流通的绝当物，未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报有关管理
部门批准后处理或者交售指定单
位，金额在10万元（含）以下的
。

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
（不含）以上，2000元
以下（含）罚款。

严重

对国家限制流通的绝当物，未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报有关管理
部门批准后处理或者交售指定单
位，金额在10万元（不含）万元
以上的。

责令改正，并处2000元
（不含）以上，5000元
以下罚款。

所在地设区
的市（地）
级商务主管

部门

所在地设区
的市（地）
级商务主管
部门

45

对国家限制流通
的绝当物，未根
据有关法律、法
规，报有关管理
部门批准后处理
或者交售指定单

位的。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四条：典当行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三条
第（三）项的规定，收
当限制流通物或者处理
绝当物未获得相应批准
或者同意的，由所在地
设区的市（地）级商务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
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

款。

44

典当行未获得相
应批准或者同
意，收当国家统
收、专营、专卖
物品。

　《典当管理办法》第
八章第六十四条：典当
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
条规定的，收当限制流
通物或者处理绝当物未
获得相应批准或者同意
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
（地）级商务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
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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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典当行未取得当
户的同意和配

合，自行变卖、
折价处理或者委
托拍卖行公开拍
卖绝当物品中的
上市公司股份的

。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四条：典当行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三条
第（五）项的规定的，

由所在地设区的市
（地）级商务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
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并
处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

款。

严重

典当行未取得当户的同意和配
合，自行变卖、折价处理或者委
托拍卖行公开拍卖绝当物品中的
上市公司股份的。

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
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

所在地设区
的市（地）
级商务主管
部门

一般

典当行对其股东的典当余额超过
该股东入股金额，且典当条件优
于普通当户，超额幅度低于10%
（含）以下的。

责令限期补足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并处5000以
上，1万元以下（含）
元罚款。

较重

典当行对其股东的典当余额超过
该股东入股金额，且典当条件优
于普通当户，超额幅度超过10%
（不含）以上，低于50%（含）
以下的。

责令限期补足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处1万元
（不含）以上1万元2万
元（含）以下万元罚款
。

严重

典当行对其股东的典当余额超过
该股东入股金额，且典当条件优
于普通当户，超额副度50%（不
含）以上的。

责令限期补足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处2万元
（不含）以上3万元以
下罚款。

所在地设区
的市（地）
级商务主管
部门

47

典当行对其股东
的典当余额超过
该股东入股金
额，且典当条件
优于普通当户的
。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四条：典当行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
第（三）项规定，由所
在地设区的市（地）级
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补足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并处以5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补足
或者减少注册
资本，并处以
5000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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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典当行净资产低于注册资本的
90%。

责令限期补足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处5000元以
上，1.5万元（含）以
下罚款

严重

典当行净资产低于注册资本的
90%，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期
限内，拒不补足或拒不减少注册
资本的。

责令限期补足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 ，并处以1.5
万元（不含）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所在地设区
的市（地）
级商务主管
部门

48

典当行净资产低
于注册资本的
90%，扰乱经营
秩序

《典当管理办法》第八
章第六十四条：典当行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
第（四）项规定，资本
不实，扰乱经营秩序
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
（地）级商务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补足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并处以5000
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

责令限期补足
或者减少注册
资本，并处以
5000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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